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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09 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9 年度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2009 年 9 月 29 日在公司 2406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7人，现场参加董事 5人，蔡志端董事委托张浩云董事、王金昌董事

委托郭春光董事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程序

和参加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表决，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将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关于聘任侯绍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该议案，认为侯绍民先生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所规定的证券事务代表资格，同意聘任侯绍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经表决，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三、关于增资建设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二期项目的议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该议案，认为建设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黄河同力）二期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扩大公司产能，提高公司市

场竞争力。同意公司与黄河同力其他股东方洛阳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宜阳虹光工贸

中心增资建设黄河同力二期项目，并通过同比例增资解决二期项目资金问题。 

黄河同力二期工程总投资 72104 万元，项目资本金为 25236 万元，其余部分资金

由黄河同力通过银行融资解决。共同出资的 25236 万元中，公司拟对黄河同力增资

18460 万元，占本次增加出资额的 73.15%；洛阳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增加出资 282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万元人民币，占本次增加出资额的 11.18%，宜阳虹光工贸中心增加出资 3955 万元，

占本次增加出资额的 15.67%。 
经表决，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将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关于公司通过股权质押取得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发挥公司集团化融资优势，提高融资效率，公司拟对下属五家控股子公司资金

实行集团化管理。为置换投资集团委托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向交通银行经

三路支行申请中期流动资金贷款 8 亿元，近日公司接到通知，交通银行经三路支行批

准公司 8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确定贷款具体金额，贷款

保证方式为公司以下属企业的股权进行质押。具体如下：  

一、授信的基本情况 

授信金额：8亿元 

贷款期限：3年，循环使用。 

贷款利率：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5% 

还本付息方式：到期还本，按季付息 

二、质押方式 

以公司合法持有的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

限公司 60%的股权、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作为质押。 

三、具体使用 

公司通过向控股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用以置换投资集团的委托贷款。 

经表决，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将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关于公司通过股权质押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满足控股子公司贷款需要，经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大学路支行协商，

拟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2.7 亿元。在担保额度内控股子公

司经公司许可后，可以按照生产经营的需要使用贷款，不再逐笔办理担保手续，具体

如下： 

贷款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大学路支行 

担保额度：2.7 亿元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方式：股权最高额质押 

出质股权：公司持有的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73.15 的股权 

反担保：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和驻马

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使用贷款时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对等担保，新乡

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不再要求提供

反担保。 
担保费：公司将按照实际使用的贷款金额，按照年担保费率 1%收取担保费。 

经表决，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将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了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提名郭海泉、张浩云、杨振林、李飞飞、

盛杰民、朱永明、牛苗青 7 人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均符合基本聘任条件，其

中盛杰民、朱永明、牛苗青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将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关于制订《定期报告编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经表决，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八、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表决，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召开 200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附件一：侯绍民同志 

附件二：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侯绍民同志个人简历 

 

侯绍民，男，1971 年 1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现为济南大学在读工程硕

士，1993 年参加工作，2000 年 7 月至 2003 年 3 月任豫鹤水泥有限公司副处长，2003

年 3 月至 2003 年 8 月任豫鹤水泥有限公司储运科科长，2003 年 8 月至 2008 年 7 月任

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自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后，工作于河南

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2009 年 3 月至今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作部副主任。 

 



 

附件二：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郭海泉先生：中国国籍，1959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自 1982 年起历任河南造纸工业公司职员、副科长、科长、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总

经理、党委书记；2002 年 2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任新乡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003 年

10 月至 2007 年 10 月任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总工程师，期间曾兼任河南省建设投资

总公司资产管理三部主任、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焦作瑞丰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濮阳龙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三部主任。 

 

张浩云先生：中国国籍，196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82

年7月起在新乡水泥厂工作，历任技术科科长、副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2002年9月至

2004年8 月任河南省新乡平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4年8月至2006年4 月任新

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兼新乡水泥厂党委书记。2006年4月至2007年8月任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资产管理四部主任、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7年8

月至今任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杨振林先生：中国国籍，1981 年 4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 年 4 月至 2007 年

10 月在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法律部工作，2007 年 11 月至今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法律部工作。 

 

李飞飞先生：中国国籍，1985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 年 7 月至 2007 年

10 月在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证券部工作，2007 年 11 月至今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证券部工作。 

 

盛杰民先生：中国国籍，1941 年生，1964 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

1974 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

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重点学科——经济法学学科带头人、北京大学与香港大

学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反垄断法》审查修改专



 

家小组专家、中国商务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贸易与竞争政策议题》谈判专家咨询

组成员、商务部条法司顾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咨询顾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顾问专家组专家。现著有专著十余本，近 3年来完成国

家社科研究项目 6项。曾担任过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朱永明先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中共党员，1963 年出生，1985 年毕业于河北地质

学院财务会计专业，2002 年获工业工程硕士学位，2007 年开始在天津大学攻读在职博

士。历任会计教研组组长，会计专业科副科长、贸易经济部主任等职务，现任郑州大

学管理工程学院副院长，曾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著有多本专业著作，主持十

余项科研项目，获得过优秀党员、优秀成果、教学标兵、先进个人等十余项奖项。 

 

牛苗青先生：中国国籍， 1961 年 12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具有注册会计师

执业资格，1986 年 7 月至 1994 年 12 月在郑州市财政局工作，1995 年 1 月至 1998 年

12 月任郑州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1999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河南华夏会计师事务

所副所长，2002 年 1 月至 2004 年任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分部主任。2004 年 1

月至今任河南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 

 
 


